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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雪山隧道之安全設施包括機電設施、交通監控設施及緊急逃生設施等，除了

以上基本之安全設施除外，如何進一步提升雪山隧道安全並合理控制安全設施的

建置成本，是決策者面臨的重要課題。本研究基於管理者的角度，透過風險管理

的方法，利用經濟效益做為分析基礎，評估分析出較佳的方案，如此便能在有量

化客觀依據的前提之下執行相關降低風險方案之建置。本研究針對以下三項課題

進行研究，首先確認雪山隧道之潛在風險，估計各潛在風險之發生頻率，其次估

算各潛在風險發生後所可能產生之衍生損失成本，最後提出降低風險之方案，並

評估方案之可行性。 

本研究所研擬方案包括了正在建置之自動化科技執法建置案，另外，提出作

為未來降低雪山隧道行車風險之評估方案，主動式影像監視與兩端設置專屬警消

單位等，工程經濟之益本比分析的結果顯示個別執行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之方案

為最佳，同時執行自動科技執法系統及主動式影像監視系統為次佳方案。 

關鍵詞：雪山隧道；風險管理；益本比分析

                                                 
1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理學系副教授。 
2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理學系研究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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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首先論述雪山隧道之風險管理分析之研究緣起，並衍生出本研究之目

的，然礙於此一研究課題牽涉範圍龐大，故亦對研究範圍進行設定，最後提出本

研究進行之流程及研究方法之架構圖，茲依序分述如后。 
1.1 研究動機 

國道五號之雪山隧道全長約 12.9 公里，為亞洲第一、全世界第五長的公路隧

道，公路隧道呈現密閉化、地下化等特性，另外公路隧道在各種潛在災害的預防

與緊急事故的應變救援上，具有變因多、對外聯絡困難及災害情況掌握困難等問

題。 
雪山隧道之安全設施包括：機電設施、交通監控設施及緊急逃生設施，除了

以上基本之安全設施除外，如何進一步提升雪山隧道安全並合理控制安全設施的

建置成本，是決策者面臨的重要課題。本研究基於管理者的角度，透過風險管理

的方法，利用經濟效益做為分析基礎，評估分析較佳的方案，如此便能在有量化

客觀依據的前提之下執行相關降低風險方案之建置。本研究未來將針對以下三項

課題進行研究：1.確認雪山隧道之潛在風險，估計各潛在風險之發生頻率；2.估算

各潛在風險發生後所可能產生之衍生損失成本；3.提出降低風險之方案，並評估方

案之可行性。 
1.2 研究目的與研究內容 

未研究目的為探討雪山隧道內基本安全設施外，是否有其它設施能提高雪山

隧道內行車安全，能在交通事故發生前降低發生頻率，並在交通意外事故發生後

能有效的降低傷害，避免因不能即時救援而衍生出的二度傷害。 
在此目的之前提下，本研究將針對以下三項課題進行研究： 
一、確認雪山隧道之潛在風險，估計各風險之發生頻率。 

二、估算各風險發生後所產生之衍生損失成本。 

三、提出降低風險之方案，並應用工程經濟方法評估方案之可行性。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是利用： 

a. 風險管理分析方法。 
b. 工程經濟分析方法。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首先對風險管理之觀念與應用進行瞭解，繼而對雪山隧道安全之研究

文獻、道路交通事故特殊偵測方法、成本效益分析方法進行回顧，茲依序說明如

后。 
2.1 風險管理之觀念與應用 

本節目的在於探討風險定義、風險衡量、風險評估、風險管理之意義、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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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之架構及步驟，並就風險管理相關文獻做一回顧，茲分述如后。 
2.1.1 風險定義 

Ulrich Hauptmanns 等【25】之定義，風險是遭受危害之機率(不論將來是否真

的遭遇到)，只要人存在的處所就有風險。 
徐文華等【10】指出風險本身為一極抽象與模糊的概念，並無一完善周嚴的

定義適用於所有領域，作者歸納相關文獻，將風險定義區分為主觀說與客觀說兩

大類，主觀說強調不確定性與損失，而客觀說則強調風險是指損失之可能性。 
彭松能【14】所定義的風險是由不確定性、有損失的發生及發生時間為未來，

三者同時存在方可稱為風險。 
蔡明志【20】指出風險的特性在強調未來、可能性及未發生事故等之不確定

性，如果不具有不確定性則無險的存在。 
2.1.2 風險衡量 

鄧家駒【19】指出風險管理常用「損失(loss)」作為風險衡量的基礎，風險衡

量的分為兩個層面，一是損失頻率(loss frequency)，二是損失嚴重性(loss severity)。 
2.1.3 風險評估 

Ulrich Hauptmanns 等【25】指出評估風險之前必須清楚定義及描述風險評估

對像，如個人風險或群體風險、評估風險的時間範圍等。 
張新立等人【15】指出風險評估目的即是使公眾了解某事故所應付出的主會

成本或個人風險後做出主觀的取捨，並提出一評估運輸系統之安全風險之量化方

程式，如下所示：風險（損失量／單位時間）＝發生率（事故／單位時間）×後果

(損失量／事故)。 
2.1.4 風險管理之意義 

鄧家駒【19】認為風險管理是一種應用科學，其基本理念是在於調整「對於

未來不確的各種結果」，以及「為確定未來結果所而支付的代價大小」。而其基本

理念就在於希能在介於「結果」與「代價」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方面可以降

低風險的大小，另一方面在發生時可減少非預期結果的發生。 
2.1.5 風險管理的架構 

Guðni I. Pálsson【27】提出風險管理架構包括：風險分析、風險估計及風險減

少及控制三個步驟，主要架構圖如圖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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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nalysis
 Scope definition 
 Hazard identification 

 
圖 2.1 風險管理架構圖 

資料來源：Pálsson【27】。 
2.1.6 風險管理相關文獻回顧 

蔡明志【20】探討風險管理各主要子題，指出大眾運輸安全被視為運輸營運

的首要條件，然而強大的安全理念壓力也減少合理探究風險課題的機會，近年來

為因應政策的需要，大眾運輸安全管理觀念有著實的改變，使得安全管理的理念

與作法有朝向使風險透明化、數量化及安全管理目標導向的趨勢，政府的安全政

策並由傳統的「簡單安全宣示」演變至「承擔風險」並進而「風險管理」。 
鍾啟椿【22】以風險管理為架構，模糊理論為基礎，結合總損失分配法，依

特許年限有無包含建設期，構建兩套風險衡量模式，分別探討分析 BOT 計畫中因

土地取得延遲或政府政策改變造成運量減少而導致之投資成本增加之風險及營運

收入減少之風險。 
張新立【15】提出運輸業者在其營運過程中不時面臨營運風險之考驗，運輸

業者能否屹立不搖並永續經營除有賴周詳之經營策略規劃外，善加運用風險管理

之方法亦屬絕對的必要。 
2.2 雪山隧道安全之研究文獻 

劉鈺文【17】依逃生指引標誌指示進入最近之人或車行橫坑之疏散原則，在

火災發生時，用供需之概念將橫坑視為供給，而疏散人員到達橫坑視為需求下，

以供需分析及模擬方法運用巨觀與微觀的觀點來建立疏散評估模式。研究模擬顯

示，需視火災發生時之情況而定，以逆向行車方向逃生並非絕對為最佳。 
郭富森【12】研究中指出隧道通風系統必須與交通控制系統同步控制，通風

系統必須與交通控制系統整合為一連動系統。並指出在隧道需求流量大於隧道容

量即隧道發生交通擁塞時，進行流量控制可獲得良好效果，除可降低隧道內廢氣

濃度亦可減少用路人旅行時間。 
俞裕中【9】研究以安全為主使用安全評估方法評量公路隧道，並以雪山隧道

為例，考量所有與隧道安全相關之設施、措施與其設置位置，藉客觀的數值與評

分方法為雪山隧道進行安全等級評判，並應用評估結果研擬安全改善手法。  

 Risk estimation

Risk Evaluation 
 Risk tolerability decision
 Analysis of options 

Risk Reduction/Control
 Decision making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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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道路交通事故特殊偵測方法 
康志福等人【13】研究中鑑於隧道自動交通環境偵測需求，高速公路局首先

試辦利用既有設備，進行自動偵測試辦計劃，此項全國道創計畫除引進法國 Citilog
公司系統進行隧道事故自動偵測外，測試不同偵測系統軟體在事故偵測、車流量

蒐集等隧道交通環境資訊獲得之限制及成效，初步試辦成果針對雲台式閉路攝影

機之事故偵測正確率超過 98%；車流量、車速偵測正確率亦媲美傳統環路線圈式

車輛偵測器，此項測試結果可為高、快速公路隧道交通控系統之設計參考。 
2.4成本效益分析方法 

工程經濟學【1】中指出成本效益分析即是透過改善方案成本與改善成效之益

本比高低比較，選擇有效合理之改善方式以達到較高之效益。益本比法

(Benefit-Cost Ratio；B/C)是利用其效益與成本之比值的一種分析方法。通常，其比

值的結果必須大於1(有時要求較嚴苛需看資金來源所示)，其中效益與成本，可化

成現值或年值來比較，通常會以年值計算之。 
2.4.1成本及效益之估算 

益本比分析最基本的工作是先界定成本與效益項目，當項目確定後在以經濟

價值表示，以下就此加以說明【11】。 
一、成本之認定 

(一)直接成本（財務性成本）：指為建立、維護、經營以及為提供使用或銷售

目的，所必須實際支付的財貨和勞務價值。 
(二)社會成本：為經濟學上之外部不經濟，係指公共建設之經濟行為引起有形

或無形之資源損耗，但其成本係由社會全體所負擔，因此造成外部不經濟。 
二、效益認定 

(一)直接效益：係指在投入直接成本後，所產生對投資者直接影響之財務與勞

務價值，此經濟效益之可依是否可用貨幣衡量區分為可計值及不可計值效

益。 
(二)間接效益：係指計畫源生或衍生活動結果，產生間接影響投資使用者及可

加直接效益之價值，公共建設計畫所產生之經濟效益，有一部屬可量化、

一部分屬不可量化，而不可量化的效益，則可利用非市場評估方法，予以

貨幣化。 
2.4.2 成本效益分析實例研究 

林幸如【6】本文係應用傳統的「益本分析法」以探討降低車輛排放物策略的

可行性。以『民眾為改善空氣品質之願付金額（條件價值法）』及『受空氣污染

影響之罹病費用（損害函數法）』建立估算效益之預測式。根據益本分析結果，

益本比遠大於 1；顯示此兩項改善策略之效果甚佳，可供政府擬定改善空氣品質策

略的參考。 
賴錫樟【21】路面養護一般以路面損壞對道路交通之影響，由益本比或改善

效益之大小來決定其應否養護或養護之優先順序。發現立即路面養護之經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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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因此路面損壞時應立即予與養護。本研究所得結果可用以決定其養護之

優先順序，使路面損壞造成之損失減至最小。 
林志成【7】指出台北市停車問題已嚴重影響台北市之交通，以市場用地多目

標使用方式附建停車場，期以略紓解台北市之停車問題並促進市場用地之闢建，

並依經濟效益分析方法探討市場附建停車場之可行性。 
李克聰、陳昱豪【2】選擇相關地點並裝置適合之廢輪胎橡膠安全設施，進行

成本效益分析。研究中並將廢輪胎橡膠安全設施與其他緩衝設施(圓筒重複使用

型、日本充水型)在同一事故上進行假設性分析，發現益本比之比值都將高於其他

緩衝設施。 
李克聰、莊詠凱、劉曉瑾、沈芸荻君【3】對於碰撞緩衝設施歸納整理檢核評

估程序之流程，並進行現地測試之事前與事後效益分析，其研究結果對國內實施

之狀況也提出許多相關建議。 
熊啟中【18】在其「LED可行性與推行方式初步研究」中評估將台灣之交通

號誌燈全面更換為LED燈之可行性，分析結果認為是具有效益並值得推廣。 
李克聰、陳忠平【4】研究中使用成本效益分析方法，分析碰撞緩衝設施實際

裝設之事前事後成本與效益分析與其他陸續設置緩撞設施後的分析發現即使設施

的設置成本可能高達數百萬元，但與人民生命的無價相較下，益本比分析的結果

均支持設置緩撞設施。 

第三章 雪山隧道之風險管理 

本章依序分章節探討雪山隧道之風險、風險改善方案之決策過程等，茲分述

如后。 
3.1 雪山隧道之風險分析 

風險分析主要是對風險評估範圍，以及推估風險發生之頻率，並估算其發生

之後果，最後計算各風險類型所造成之總損失成本，茲分述如后。 
3.1.1 風險評估範圍定義 

本研究只討論雪山隧道內之交通安全議題，非健康或環境之相關議題。 
3.1.2 風險確認 

國內公路隧道事故回顧及肇事原因分析，主要因素則為人為因素所引起，事

故原因多為駕駛行車速度過快、未保持行車安全距離及未注意前方行車狀況所導

致事故。民國 85 年至 94 年高速公路之肇事原因為「人為因素」有：酒後駕車 12.3%、
未保持行車安全距離 17.8%、超速 9.4%及駕駛不當 23.8%等因素。 

國外公路隧道重大事故回顧及肇事原因分析隧道內重大交通事故是指「火災」

或危險品意外。火災肇因為：碰撞所導致之火災、貨車自燃及危險品意外。PIARC
【30】提出火災主要由電路缺陷、煞車過熱及其它車輛缺所造成。極少頻率是由

碰撞、隧道設備火災事故或維護工作的技術缺陷所造成。 
公路隧道之潛在危險【28】有以下等六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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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碰撞（未失火）。 
二、火災。 
三、危險品意外。 
四、健康風險。 
五、自然災害。 
六、社會風險。 
隧道內火災事故發生之主要原因為電路缺陷、煞車過熱等，極少數是碰撞所

引起，由國外公路隧道重大事故回顧及肇事原因分析可知，公路隧道內之嚴重交

通事故，除了貨車自燃所引起之火災外，均由於車輛碰撞所導致之火災。因此本

研究將雪山隧道之風險因子為下列兩大類型： 
一、碰撞(未失火)事故。 
二、火災：(1)碰撞火災事故：因碰撞事故引起之火災，可能導致嚴重傷亡之

火災事故。 
(2)車輛自燃火災事故：因車輛缺陷、煞車過熱及其它車輛缺陷所引

起之火災，涉入車輛數為1部，不會造成任何傷亡。 
3.1.3 風險發生頻率之估計 

民國 96 年 7 月至 97 年 3 月雪山隧道之交通量為推估基準，因此雪山隧道年

延車公里為 174 MVK，雪山隧道風險頻率推估茲分述如。 
一、火災事件頻率 

(一)車輛自燃火災事故 
雪山隧道通車至今一年共發生 2 起，發生頻率為 1.15 件／100MVK。 

(二)碰撞火災事故 
法國 Fréjus 隧道與雪山隧道約同為 12.9 公里， Fréjus 隧道發生因碰撞導致

之災難性火災發生頻率為 0.23 件／100 MVK。 
(三)碰撞(未失火)事件頻率 

假設雪山隧道內碰撞事故與高速公路之碰撞事故發生頻率相同，為 0.78 件

／100MVK。碰撞事故發生頻率 0.78 件／100MVK 減去碰撞火災事故發生

頻率 0.23 件／100MVK，得到碰撞(未失火)發生頻率為 0.55 件／100MVK。

以高速公路碰撞事故平均死亡人數 0.9 人／件、受傷人數 1.27 人／件，作

為雪山隧道碰撞(未失火)事故死傷人數。 
3.1.4 損失成本推估之依據 

未來本研究推估交通事故成本之依據來源分述如下： 
一、延滯成本 

延滯成本又分為：(一)人之延滯成本；(二)車之延滯成本，成本之推估如下： 
(一)人之延滯成本 

延滯成本之估算是將事故所產生之總延滯值乘上每人之單位時間成本，本

研究以交通部統計處於民國 85 年之調查值 1.36 元/分為估算之基礎，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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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 5％做修正至分析年度 96 年，得到時間成本為 2.33 元/分，乘載率以小

型車 1.8 人／車計算。 
(二)車之延滯成本 

小客車之怠速油耗約為 1 公升／小時，96 年之九五無鉛汽油約 28 元／公

升為推估基礎，則每小時油耗為 28 元／小時。 
二、行政處理成本 

曾平毅君等人【17】引用挪威 Elvik 於 1991 年之研究資料，每件事故行政

處理成本（新台幣）以利率 5%修訂至本研究年度，則交通事故行政處理成本

為： 
(一)死亡事故為 39 萬元； 
(二)非常嚴重受傷為 59 萬元； 
(三)嚴重受傷為 31 萬元； 
(四)輕微受傷為 15 萬元。 

本研究假定死亡及受傷嚴重程度之發生機率相同，則每件交通事故

之平均行政處理成本為 36 萬元。 
三、死亡成本及受傷成本 

交通事故之相關傷亡成本【2】，以利率 5%修正至本研究年度，每人之數值

如下： 
(一)死亡為 382 萬元。 
(二)嚴重受傷為 127 萬元。 
(三)中度受傷為 64 萬元。 
(四)輕微受傷為 6 萬元。 
交通事故每人平均死亡成本為 382 萬元，而平均受傷成本為 66 萬元。 

四、當事者的財產損失成本 
交通事故之相關財產損失【2】，以利率5%修正至本研究年度，每輛之數值如

下： 
(一)嚴重財損為 26 萬元。 
(二)中度財損為8萬元。 
(三)輕微財損為1萬元。 
本研究假定財損程度發生機率相同，故每件交通事故之平均財損為 12 萬元。 

五、公共設施的財損成本 
交通事故發生於隧道內，由於隧道儀器設備均設置於隧道上方與兩側車輛高

度以上的部份，故除了碰撞火災事故外，本研究均假設公共設施的財損為 0 元。 
3.1.5 風險發生衍生損失成本之推估 
一、碰撞(未失火)事故 

假設人工通報時間 5 分，聯絡相關救援單位為 3 分，依發生地點警察單位

抵達時間靠近隧道北口為 15.7 分，靠近隧道南口為 18.7 分，假設警察單位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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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速率 60 公里／小時。本研究保守估計碰撞事故處理時間 A1 類 60 分、A2
類 30 分及 A3 類 10 分。假設每次碰撞涉入車輛為 2 輛。如表 4.16 所示，每

件碰撞(未失火)事故衍生損失成本為 495(萬元／件)，發生頻率為 0.96 件／

年，則年損失成本為 475 萬元／年。 
表 4.1 碰撞(未失火)事故衍生成本一覽表 

成本項目 本研究估算結果 
（萬元／件） 

人之時間成本 6.3 
延滯成本 

車之油耗成本 0.7 
行政處理成本 36 

死亡成本及受傷衍生成本 428 
當事者的財產損失成本 24 

公共設施財損成本 0 
總和 495 

二、車輛自燃火災事故 
假設自動偵測時間為 5 分。依發生地點消防單位抵達時間靠近隧道北口為

14.2 分，靠近隧道南口為 17.8 分。假設消防單位行駛速率：50 公里／小時。

事故處理時間以 96 年 5 月發生休旅車自燃事故的處理時間 40 分為準。碰撞

火災事故之衍生成本為 532,834 萬元／件，如表 4.24 所示，碰撞火災事故之

發生頻率為 0.40 件／年，因此碰撞火災事故所產生年損失成本為 213,134 萬

元／年。 
表 4.2 重大災災事故衍生成本一覽表 

成本項目 本研究估算結果 
（萬元／件） 

人之時間成本 128,000 
延滯成本 

車之油耗成本 14,000 
隧道修復成本 382,500 

死亡成本及受傷衍生成本 7,818 
當事者的財產損失成本 480 

行政處理成本 36 
總和 532,834 

三、碰撞火災事故 
公路長隧道內因碰撞而導致火災事故之發生，由於牽涉其中之車輛數難以

估計，因此死傷情況及隧道內之設備之損壞也將難以估計，故本研究以 1999
年 Tauern 隧道內發生因碰撞所導致之火災為推估之基準【28】，事故原因起

自於 2 小客車與 1 貨車碰撞，造成 12 人死、49 人傷及 24 輛小客車、16 輛貨

車毀損，並造成隧道內設備之損壞，封閉 3 個月，修復成本為歐元 85 百萬元。 
碰撞火災事故之衍生成本為 532,834 萬元／件，如表 4.24 所示，碰撞火災事故

之發生頻率為 0.40 件／年，因此碰撞火災事故所產生年損失成本為 213,134
萬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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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重大災災事故衍生成本一覽表 

成本項目 本研究估算結果 
（萬元／件） 

人之時間成本 128,000 
延滯成本 

車之油耗成本 14,000 
隧道修復成本 382,500 

死亡成本及受傷衍生成本 7,818 
當事者的財產損失成本 480 

行政處理成本 36 
總和 532,834 

3.2 雪山隧道之風險估算 
風險估算主要是訂定風險忍受力及降低風險方案之分析，茲分述如后。 

3.2.1 風險忍受力訂定 
本研究提出降低風險方案在先，所以並不存在訂定風險忍受力之必要，而以

方案是否滿足經濟效益作為執行之依據。 

3.2.2 方案執行內容及成本 
一、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 

專案目的為防制隧道內之交通事故發生，降低事故發生機率。建置經費

11,869 萬元。執行成效本研究假設可減少隧道內肇事發生頻率 30%。 
二、雪山隧道主動式影像監視系統 

專案目的為減少交通事故發生後之偵測及通報時間。建置經費 9,000 萬

元。執行成效為能減少碰撞(未失火)事故人工通報事故發生所需時間 5 分，減

少火災事故自動偵測事故通報所需時間 2 分。 
三、雪山隧道專屬警／消單位 

專案目的為減少救援單位抵達事故現場之時間所需，增加救援之時效

性。建置經費 18,000 萬元。執行成效為隧道內發生任何交通事故，平均需要

2.6 分即可抵達事故現場進行事故處理及救援。 
3.2.3 方案執行之益本比分析 

本研究假設評估年限為 20 年、利率 5%。「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及

「雪山隧道主動式影像監視系統」建置完成後前 5 年由廠商保固，第 6 年起維護

成本為建置成本的 2%。「雪山隧道專屬警／消單位」每年消防器材保養維護為建

購買成本的 2%，廳舍殘值 1,000 萬元，消防器材殘值 0 元。 
本研究提出降低風險方案有三：A.「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B.「主

動式影像監視系統」；C.「雪山隧道專屬警／消單位」。由此三方案可重組為以下七

個方案： 
一、方案 A。 
二、方案 B。 
三、方案 C。 
四、方案 A+方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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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案 A+方案 C。 
六、方案 B+方案 C。 
七、方案 A+方案 B+方案 C。 
接下來針對以上七個方案執行之益本比進行估算，將方案之中益本比最高

者，作為未來最終降低風險之決策方案。 
重組的七個方案中之益本比大於 1 之可行方案，將其執行成本、效益及益本

比做一歸納，如表 4.27 所示。個別執行「方案 A」之益本比 95 與同時執行「方案

B」及「方案 C」之益本比 95 相近，個別執行「方案 C」之益本比 82 為第三高。 
表 4.4 方案組合之執行益本彙整表 

方案組合 執行成本 執行效益 益本比 
方案 A 13,796 1,281,780 93 
方案 C 20,798 1,705,072 14 

方案 A+方案 B 24,260 1,282,400 53 
方案 A+方案 C 34,594 2,472,360 18 
方案 B+方案 C 31,262 2,983,900 22 

方案 A+方案 B+方案 C 45,058 3,371,100 23 

3.2.4 敏感性分析 
由 4.2.4 節可得到個別執行「方案 A」之益本比為最高，同時執行「方案 A」

及「方案 B」之益比本為次高，由表 4.25 可得知「碰撞火災事故」佔所有本研究

所評估風險之損失的 99.7%，故對估算「碰撞火災事故」損失成本估算時使用之變

數數值較大者進行敏感性分析，觀察隨著變數的數值的變化，「方案 A」與同時執

行「方案 A」及「方案 B」之益本比的變化。欲進行敏感性分析之變數包括：1.
死亡成本；2.碰撞(未失火)事故頻率；3.碰撞火災事故修復成本；4.碰撞火災事故死

亡人數，計算結果如表 4.28 所示。 
    「碰撞火災事故頻率」及「碰撞火災事故之修復成本」兩變數對兩方案組合

之益本比有顯著的影響，但仍是以個別執行方案 A 益本比為最高。 
表 4.5 風險評估變數敏感性分析彙整表 

變數名稱 變數值 變動百分比 方案 A 之益本比 方案 A、方案 B 組合之

益本比 
229 -40% 93 53 
306 -20% 93 53 
382 ----- 93 53 
458 +20% 93 53 

死亡成本 

535 +40% 93 53 
0.24 -40% 56 32 
0.32 -20% 74 42 
0.40 ----- 93 53 
0.48 +20% 111 63 

碰撞火災事故

頻率 

0.56 +40% 130 74 
229,500 -40% 66 35 
306,000 -20% 80 45 
382,500 ----- 93 53 
459,000 +20% 106 60 

碰撞火災事故

之修復成本 

535,500 +40% 12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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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40% 93 53 
9.6 -20% 93 53 
12 ----- 93 53 

14.4 +20% 93 53 

碰撞火災事故

之死亡人數 

16.8 +40% 93 53 

 
3.2.5 方案選擇 

由章節 4.3.3 敏感性分析觀察可得個別執行「雪山隧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之

益本比為高，依據益本比之高低則最佳方案為個別執行「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

法系統」，次佳為同時執行「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及「雪山隧道主式影

像監視系統」。 
最佳方案之性質為阻止事故的發生，降低交通事故發生的頻率，因此可知事

先的預防之效益為最大，而交通事故發生後之即時通報及快速抵達事故現場處

理，通常此時損失已造成，僅能降低損失之程度。 

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雪山隧道進行風險管理分析，並提出降低雪山隧道行車風險之方

案，經由各項風險類型發生頻率的推估，以及風險衍生之成本損失之估算，進而

將各成本以現值法呈現，繼而利用工程經濟之益本比分析法，判斷方案是否為可

行之方案，具體得到以下的結論與建議。 
 
4.1 結論 
一、依據公路隧道長度不同，交控系統及機電系統設施配置各有不同的需求，雪

山隧道現有消防設備及逃生相關設施之建置，已符合世界各國對公路隧道內

相關設施建置要求之標準。但是除了以上基本之安全設施除外，如何進一步

提升雪山隧道安全並合理控制安全設施的建置成本，是決策者面臨的重要課

題。 
二、本研究探討雪山隧道之潛在風險，並將雪山隧道之風險類型歸納為：「碰撞(未

失火)事故」、「車輛自燃火災事故」及「碰撞火災事故」，其中造成雪山隧道主

要損失之風險為「碰撞火災事故」，損失成本高達總損失成本之99.7%。 
三、本研究提出降低風險方案包括：「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雪山隧道

主動式影像監視系統」、「雪山隧道專屬警／消單位」，各自功能為： 
(一)「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降低雪山隧道內交通事故的發生頻率。 
(二)「雪山隧道主動式影像監視系統」：交通事故發生後能即時被行控中心掌

握情況，繼而進行接下來的救援程序。 
(三)「雪山隧道專屬警／消單位」：警消單位在接獲事故救援通知之後，能以

最快速度抵達雪山隧道內之交通事故現場，進行相關救援之動作。 
四、本國政府正在建置的「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經本研究分析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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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方案，次佳方案為同時執行同時執行「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法系統」

及「雪山隧道主動式影像監視系統」。此結果顯示出事前的預防之效益大於事

後的補救措施。 
五、本研究是基於風險管理者的角度進行風險管理分析，「雪山隧道自動化科技執

法系統」已經確定建置，未來若欲再進行雪山隧道行車安全之加強，建議建

置「雪山隧道主動式影像監視系統」，再者為「雪山隧鄉道主動式影像監視系

統」。 
4.2 建議 
一、當國家要有重大公共建設時，應於規劃之初即執行風險管理分析，如此才能

以廣泛的瞭解是否有其建置之必要性，或者是能事先做好完善的規劃及相關

的配套措施。 
二、本研究推估雪山隧道之風險發生頻率，主要是根據我國高速公路之肇事資料，

結合國外公路隧道之交通事故經驗，推估雪山隧道之風險發生頻率，建議可

使用行車模擬軟體等先進設備進行模擬分析，進一步得到更貼近事實之數據。 
三、未來政府管理單位針對雪山隧道進行任何降低風險之方案，應定期檢視降低

風險方案並予以成效考核，以求能適度的調整方案實施內容，增加隧道內行

車安全。 
四、未來政府階段性開放大客車通行雪山隧道，到時雪山隧道內之行車安全之潛

在風險也會不同，故建議開放新車種進入雪山隧道之前應進行風險管理分

析，因應的配套措施一定要完善，才不會造成無法預期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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